
河北英贤金属材料有限公
司：

本院受理原告尼运广诉
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
终 结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河 北 省 新 河 县 人 民 法 院
（2017）冀 0530 民 初 317 号 民
事 判 决 书 ，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
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
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
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
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
副 本 ，上 诉 于 邢 台 市 中 级 人
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
法律效力。

新河县人民法院

衡水丰源粉末有限公司、河
北煜丰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
司、王东峰、柳翠珍、陈志强、
张会生、王东方：

本院受理原告衡水银行
股份有限公司冀州支行诉你
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现 已 审
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（2017）冀 1181 民初 1390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发出公告之
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
书 ，逾 期 即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
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
之 日 起 十 五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
交 上 诉 状 ，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
或 者 代 表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
本 ，上 诉 于 河 北 省 衡 水 市 中
级 人 民 法 院 。 逾 期 未 上 诉 ，
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衡水市冀州区人民法院

枣强县枣达皮草加工厂、故
城县大华浩业毛皮制品有限
公司、李怀江、贾红申、树玉
梅、李德建、李怀丰、孙立才：

本院受理原告衡水银行
股份有限公司冀州支行诉你
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现 已 审
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（2017）冀 1181 民初 1395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发出公告之
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
书 ，逾 期 即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
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
之 日 起 十 五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
交 上 诉 状 ，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
或 者 代 表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
本 ，上 诉 于 河 北 省 衡 水 市 中
级 人 民 法 院 。 逾 期 未 上 诉 ，
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衡水市冀州区人民法院

薛士卿、薛龙飞：
本院受理原告孟晓华诉

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
结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
（2017）冀 1125 民 初 732 号 民
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
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判 决 书 ，逾
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
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
当 事 人 人 数 提 交 副 本 ，上 诉
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
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
效力。

安平县人民法院

任伟、辛兰珠、任淑艳：
本院受理原告孟士西诉

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
结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
（2016）冀 1125 民初 1819 号民
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
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判 决 书 ，逾
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
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
当 事 人 人 数 提 交 副 本 ，上 诉
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
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
效力。

安平县人民法院

2015 年 9 月 23 日，本院根
据河北涵睿管业有限公司的
申请裁定受理河北涵睿管业
有 限 公 司 破 产 清 算 一 案
[(2015)武破字第 2 号]。查明，
河北涵睿管业有限公司的财
产 为 8056864.05 元 ，负 债 为
10667813 元 ，已 属 于 资 不 抵
债 。 本 院 认 为 ，河 北 涵 睿 管
业有限公司无法清偿到期债
务 ，且 资 产 不 足 以 清 偿 全 部
债务，也不具备重整、和解的
条 件 ，宣 告 河 北 涵 睿 管 业 有
限 公 司 破 产 符 合 法 律 规 定 。
依 照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企 业
破 产 法》第 一 百 零 七 条 之 规
定，本院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
裁定宣告河北涵睿管业有限
公司破产。特此公告。

武强县人民法院

庄胜利：
本院受理原告郭莉诉你

与张桂英、魏秀梅、王强民间
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，
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
（2017）冀 1102 民初 3460 号民
事 判 决 书 。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，
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
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
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送 达 期
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 北 省 衡
水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
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

石家庄市桥西区反邪教
协会不慎将社会团体法人登
记 证 书 正 本 遗 失 ，证 书 号 码
为西社证字第 019 号,特此声
明。

杜文强不慎将警官证丢
失 ，警 号 为 065221，特 此 声
明。

李兴福不慎将人民警察
证 丢 失 ，警 号 为 009047，特 此
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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